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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一、 檢察官告知到場接受訊問的甲下次應到場的日、時及處所，並強調其若不到場，將被拘提。告

知的內容程序皆記明於筆錄。屆時甲並未到場，且無正當理由，檢察官遂簽發拘票。警察持檢

察官簽發的拘票，前往甲的住所，聽見屋內有可能是甲說話的聲音傳出，於是破門而入。甲果

然在內，故予以拘提。試問，甲的拘提是否合法？請附詳細理由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面告到場、抗傳拘提及找人為目的的緊急搜索等基本的強制處分，只要引用法條再加以

涵攝，即可迎刃而解。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錢律編撰，頁72、125、126。 

答： 
(一)按「對於到場之被告，經面告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及如不到場得命拘提，並記明筆錄者，與已送達

傳票有同一之效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拘提之。」、「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一、因逮捕被

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刑事訴訟法（下稱本

法）第72條、第75條、第13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二)對甲拘提之合法性分析

1.檢察官對於到場之被告甲，經面告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及如不到場得命拘提，並記明筆錄，與已

送達傳票有同一之效力。

2.屆時甲無正當理由未到場業已該當上揭本法第75條之要件，而得拘提之。

3.警察持檢察官簽發的拘票前往甲的住所，聽見屋內有可能是甲的聲音，已該當「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

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警察自得依本法第131條第1項第1
款規定破門而入逕行搜索甲的住宅。

4.結論：對甲的拘提合法。

二、 犯罪嫌疑人甲被逮捕後，移送至警察機關，於傍晚八時許開始接受詢問。甲自白犯罪後，解送

至地檢署。檢察官於深夜十一時許開始訊問，甲為同樣內容的自白。試問，甲在警察詢問及檢

察官訊問的自白有無證據能力，應如何判斷？請附詳細理由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有兩小題，第一小題警詢自白部分涉及夜間詢問之禁止及違反效果，正確引用法條，即可獲

得好分數；第二小題涉及非任意性自白的繼續效力，此部分已有最高法院值得參考判決，在課堂

上，老師已經再三強調值得參考判決之重要性，相信同學均可輕鬆面對。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錢律編撰，頁66、67。 

答： 
(一)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經

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二、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三、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

者。四、有急迫之情形者。」、「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所取得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

出於自由意志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100條之3、第15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又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有關自白證據排除之規定，旨在維護被告陳述與否之意思決定與

意思活動自由權。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且與事實相符，始具有證據適格。設若被告自白係出於偵查

人員以不正方法取得，該次自白因欠缺任意性，固不得為證據，但嗣後於不同時空由不同偵查人員再次為

訊問，若未使用不正方法，則其他次自白是否予以排除（學理上稱之為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須視

其他次自白能否隔絕第一次自白之影響不受其污染而定。而非任意性自白延續效力是否發生，應依具體個

案客觀情狀加以認定，倘若偵訊之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顯變更而為被告所明知，除非證據足以證明被

告先前所受心理上之強制狀態延續至其後應訊之時，否則應認已遮斷前次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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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著有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三二號判決可供參考。 
(三)警詢自白之證據能力 

1.本題中，甲被逮捕後，於傍晚八時許開始接受詢問，此時已屬夜間，而依題示，本題並無任何本法第100
條之3允許夜間詢問之例外情形，故警詢自白係違反本法第100條之3禁止夜間詢問之規定。 

2.警詢自白係違反本法第100條之3禁止夜間詢問規定而取得，故依本法第158條之2第1項自白及其他不利之

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始能例外地有

證據能力。 
(四)檢察官訊問自白之證據能力 

1.檢察官於深夜十一時許開始訊問，並未違反本法第100條之3之規定，因該規定之規範對象不包含檢察

官。 
2.檢察官之訊問雖未使用不正方法，但因前階段警察違反夜間詢問禁止之規定，則檢察官訊問自白之證據

能力，應參酌上揭最高法院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三二號判決意旨，倘若偵訊之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

顯變更而為被告甲所明知，除非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先前所受心理上之強制狀態延續至其後應訊之時，否

則應認已遮斷前次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從而，檢察官訊問之自白應有證據能力。 

 

三、 為偵查甲的偽造貨幣案件，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搜索票搜索甲的住所。搜索票上應扣押之物的記

載為：「與偽造貨幣罪相關之不法證物」。警察持搜索票，執行搜索，並在甲的住所，扣押了

偽鈔的成品、半成品及油墨。試問，法院所核發的搜索票是否有效？警察所扣得的物品是否得

為證據之用？請附詳細理由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只要引出實務見解並加以涵攝，本題應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錢律編撰，頁120。 

 

答：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明文列舉搜索票法定必要之應記載事項，此據以規範搜索票之應記

載事項者，即學理上所謂「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其第二款「應扣押之物」，必須事先加以合理的具體

特定與明示，方符明確界定搜索之對象與範圍之要求，以避免搜索扣押被濫用，而違反一般性（或稱釣魚

式）搜索之禁止原則。所謂應扣押之物，參照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指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

物。搜索票上之「應扣押之物」應為如何記載，始符合理明確性之要求，參酌外國實務（日本最高裁判所

昭和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裁定，就偽造文書案件應扣押之物記載為「會議議事錄、爭議日記、指令、通

告類、聯絡文書、報告書、摘要文書、其他認為與本案有關之一切文書及物件」，認為並未欠缺明確

性），自不以在該犯罪類型案件中有事實足認其存有者為限，尚及於一般經驗法則或邏輯推理上可得以推

衍其存有之物；是檢察官聲請書之記載如欠缺明確性，法院應先命補正。搜索票應記載之事項如失之空

泛，或祇為概括性之記載，違反合理明確性之要求，其應受如何之法律評價，是否導致搜索所得之證據不

具證據能力之效果，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規定，視個案情節而為權衡審酌判斷之。」最

高法院著有100年度台上字第5065號判決可供參考。 
(二)本題中搜索票上應扣押之物的記載為：「與偽造貨幣罪相關之不法證物」，該記載顯然失之空泛，或充其

量祇為概括性之記載，違反首揭「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尚難謂之有效。 

(三)本題中之搜索違反「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已如前述，警察因此所扣得之物，參考上揭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5065號判決意旨，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規定，權衡審酌判斷之。 

 

四、 警察在偵辦甲的竊盜案件時，發現停放於路邊停車格的汽車是甲所竊得的汽車，附近乙於其店

面所安裝的監視錄影器恰巧可以拍攝到甲將車輛停放於該停車格的過程。警察在陳報檢察官

後，檢察官以扣押命令扣押該汽車及乙儲存該段時間影像的硬碟。試問，該汽車及錄影是否得

作為證據之用？請附詳細理由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新修法後「獨立扣押是否需取得扣押裁定」此一爭點，只要對法條有熟悉度，本題不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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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錢律編撰，頁138、139。 

 

答： 
(一)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

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133條第1項、第133條之1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 
(二)本題爭點在於：檢察官逕以扣押命令扣押該汽車及影像硬碟，而未向法院聲請扣押裁定是否適法？ 
(三)本件並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依本法第133條之1第1項規定，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

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經查：本案中之汽車及影像硬碟，均係用以證明甲竊盜犯行之存在，故屬於

得為證據之物，亦即屬於無庸應法官裁定之例外情形。 
(四)從而，檢察官依本法第133條第1項扣押本案中之汽車及影像硬碟應屬適法，自得作為證據之用。 


